
公告調整本公司川湖期貨契約(FGF)、漢唐期貨契約(GOF)、 新日興期貨契約(IYF)、雙鴻期貨契約
(PTF)、緯穎期貨契約 (PVF)、小型緯穎期貨契約(PWF)之所有月份保證金適用比例，並自113年4月
17日一般交易時段結束後起實施。


